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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見習騎師在按照此等規例舉行的賽事中所勝出的頭馬，不論

是在他成為見習騎師之前或之後勝出，在確定他可獲得的減

磅時，均須計算在內。遇有平頭馬時，每一跑得平頭冠軍的

馬匹均視為頭馬。  

 

騎師違例事項  

 

59.  騎師不得作出下列行為：  

 (1)  儘管第 155 (17)條另有規定，不得向任何人士提供、透露或讓

他們獲得有關下列任何馬匹的任何內幕資料，該駒的馬主或

練馬師，或馬會幹事或董事或任何其他獲馬會授權的人士除

外：  

  ( i )  他在操練中曾策騎或曾將策騎的馬匹；或  

  ( i i )  他在賽事中即將策騎、曾將策騎或曾策騎的馬匹。 

 (2)  儘管第 151 (4)條另有規定，不得就他策騎出賽或即將策騎出賽

的賽事，索取、接受或同意接受任何利益，但由該項賽事中

他策騎出賽或即將策騎出賽馬匹的提名人給予的利益，或獲

馬會書面批准則屬例外。  

 (3)  對任何賽事或與全日賽事有關的博彩種類，作出投注或促成

投注，或在一項投注中佔有任何利益。  

 (4)  擁有或租用任何競賽馬匹，或在任何競賽馬匹擁有任何權

益。  

 (5)  拒絕或未有按照董事根據此等規例所作的指令，接受體格檢

驗及／或提供或容許收集其呼氣、血液、毛髮、尿液或其他

體液的樣本。  

 (6)   干預或企圖干預、又或妨礙或企圖妨礙按照此等規例其他條

文的規定而抽取樣本。  

 (7)  在起步點受司閘員管轄時，  

  ( i )  在任何方面拒絕或未有遵守司閘員所發出的任何命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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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i )  未有遵從司閘員因已宣佈錯誤開賽而發出的任何命令

或一項命令的示意。  

 (8)  未有或因疏忽而沒有告知董事其受傷、患病、身體異常狀

況，或任何可能影響或可能已影響其履行策騎職務的情況。  

 (9)  未有穿上核准安全背心而過磅出賽或企圖過磅出賽。  

 (10)  未獲董事事先批准，接受或同意收受任何與出售或購買馬匹

有關的金錢報酬。  

   

60.  (1)  騎師在馬場內，凡有策騎聘約，或即將策騎現役馬匹，或曾

經策騎現役馬匹者，其體內均不得含有此等規例隨附的指示

中所列明的違禁物質（騎師）。騎師提供的樣本，若對違禁物

質（騎師）測試呈陽性反應，他可被中止策騎及處罰。  

 (2)  根據本規例第 (1)款被中止策騎的騎師，須於按指示所提供的

呼氣、血液、毛髮、足夠的尿液或其他體液樣本對測試呈陰

性反應時，方可獲准恢復策騎。  

 (3)  假如首席賽事化驗師或由他授權的其他人士報告謂，根據本

規例從某騎師身上取得的樣本，經初步化驗後顯示有異常之

處，董事可中止該騎師的策騎權，直至就該樣本有異常之處

而展開的研訊有判決為止。  

   

61.  (1)  每一受聘策騎出賽的騎師，均須於第一場賽事開跑前一小時

在騎師室報到，以便按照董事根據此等規例所作的指令，接

受體格檢驗及／或提供呼氣、血液、毛髮、足夠的尿液或其

他體液的樣本。拒絕提供呼氣、血液、毛髮、足夠的尿液或

其他體液的樣本，或所提供的呼氣樣本對測試呈陽性反應的

騎師，均不會獲准策騎；而未能提供足夠的尿液或其他體液

樣本的騎師，則須先獲董事批准，方可離開馬場。  

 (2)  假如騎師未能於指定收集樣本當日提供足夠的尿液或其他體

液樣本，董事可再行指示該騎師於原定收集樣本當日的隨後

兩天之內，提供足夠的尿液或其他體液樣本。該騎師有責任

確保，他按照此規例提供的樣本不含任何違禁物質（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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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1)  除非屬本規例第 (2)款所述情況，否則根據此等規例或被任何

其他認可賽馬管轄機構暫停牌照的騎師或見習騎師，不得在

停牌期間在任何賽事、試閘或晨操中策騎。  

 (2)  牌照被局部暫停的騎師或見習騎師，在停牌期間不得策騎出

賽，但可在試閘及晨操中策騎。  

 (3)  假如騎師或見習騎師被取消資格，其牌照亦會因而被撤銷。  

   

63.  秘書處將存備一份全部領牌騎師及見習騎師的名單，並按馬會董事

局指定的時間及方式予以公佈。  

   

64.  騎師或見習騎師及其所屬練馬師若作出下列行為，即屬違反或參與

違反此等規例：  

 (1)  故意或沒有合理原因而違反策騎聘約；或  

 (2)  容許本身或屬下見習騎師在同一場賽事中，為兩匹或以上已

宣佈出賽馬匹或視為已宣佈出賽的馬匹接受策騎聘約；或  

 (3)  故意或沒有合理原因而容許本身或屬下見習騎師，在明知或

應已知悉其未能以某匹馬所獲的評磅策騎該駒，或他同意以

某磅數策騎某匹馬而未能辦到的情況下，仍接受聘約策騎該

駒。  

  

騎師費及聘約  

 

65.  (1)  騎師在本會註冊賽事中的策騎費，得由馬會董事局不時決

定，而騎師一經過磅且適宜策騎出賽即可獲付策騎費。此

外，當坐騎勝出頭馬時，騎師可得頭馬所佔獎金的百分之

十；若在任何賽事中其坐騎跑入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或

第六名時，則可得有關位置馬匹所佔獎金的百分之五。  

 (2)  就本規例而言，獎金不包括根據賽事條件所贏得的任何錦

標，亦不包括為提名人以外的任何人士贏得的任何金錢或錦

標。  




